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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妇和 99

1980寸 981两年期方案子算

自际公务员提度委员会的技告

嚣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中

各项建议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

秘书长按照大会议事规黯第一五三条

提出的说明

1 .自际公务员最i度委员会(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向大会提出的报告 1 所载建

议中，某些建议如果获得通过， 1980-1981两年期的开支就会增加。

2. 涉及经费由题的建议可以摘要说明如下:

将服务地点差份调整数并入基薪(第四萃， A节，第 3 段) ; 

提议增加教育补助金的最高限额(第四章， D 节) ; 

按照工作条件确定服务地点的级数(第六章， A 节}。

内α

(b) 

( c)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30 号>> (人/35/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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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就另外两个主题一→即纽约…般事务人员职类及有及

有关职类的订正薪给表和自由瓦一般事务人自职类的订正薪给表一一作出建议。

这西个主题也涉及经费向题重但在 1980-1981两年黯方案子算第一次抉有情况

提告的讨论范围内。

4. 行政拣调委员会审查了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提告:第八章召节摘要追明的关

于加强其鞍书处生活费科一事的建议，但未表赞同。 2 因此，将研讨一切可行

办法在目前经费范围内使生活费方茧的工作不致落后。

{功 将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并入基薪

5.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所建议的合并办法涉及服务地点差贷调整数 3 0 点(大

约五级) ，只是将薪给基额重新分配，把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并入基薪而已。合

并办法的基本原则是"无所得重无所失

丹 l 日开始实行合并。 工作人员将因"四舍五入"和工作人员薪织税率的锋订

南略有得益。 这样，在 1981 年会需要非经常费琦 210， 000 美元，薪给税率

戒饭以后，应计养墟金薪酣净额会相应增加，因此，予算所列 1981 年离职佳金

的数额大约需要增如 330 量 740 美元

(时 提议增加教育补助金最高强棋

6.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正建议新的教育补助金偿还等级，要把文领补助金的

最毫限额从自前 $2 ， 250增至 $3， 0000 自前的最高限额从 1977 年 1 月 1 日开

始实施。 F 新的偿还等级会订有新的百分率，适用于按补助金规建核准结还的

费用 E 即: 最扭扭 3量。 00 以内的费用，使还 75 %; $ 3章。01 和:$ 4, 000 

之闰费用重偿还 50 绍， $4， 001 和$ 5, 000 之间的费且，偿还 25 %，但

E 参看 ACC/1980，/32 o
主 参看 ST/A 工:/181/Rev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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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对传残子女两宫，在$ 5, 000 以内的核可的费蔚应偿还 75 宅。 公务员制

度委员会又建议，支-#寄窜费用的统一数额应该从$ 750增至$ 1置。00 ，并应维

持在 1977 年翻定的最低金额。 结计执行上述委员会各项建议所需费用每年纯为

$ 900, 000 。

(c) 按黑工w条件确定服务地点的级数

7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建议把派在最困难和图准的外勤服务地点的工作人员的

目籍假间隔期肉分别改为 1 2 个月和 1 8 月，自 1981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公务

员制度委员会正在过按分析服务地点分级弗法的基本囱萦 F 将于下一是会议决定哪

垄服务地点可以适用关于缩短因籍假间隔期间的特到办法。 为计算费用而进行的

一次分析显示: 联合国工作人员中可能援引这项提议的新办法的人接不多，自 11rJ

可涉经费问题极其有眼。

8. 兹将所涉经费问题捕录如下:

(a)纪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并入基薪

m订正工作人吴薪给锐率表而引起的费用(非经常性)

增加子算中所到离职偿金的数额

(b)增加教育补助金最高限额

增加予算中所列数赞

1981 年

$ 210 000 

$330 740 

$ 900 000 

9. ~前不要求增援经费，但棋书长保留在 1980--1981商年黯方案子算最后

执行情况接告内重新诗论上述所涉经费问题的权利。


